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研發成果(藝術與設計類競賽作品)獎勵申請表
2023.9修訂
	編        號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職  稱
	

	單位名稱
	
	聯  絡  方  式
	

	作品名稱及創作者
	作品名稱：

創作者：
	□作者僅為申請人本人
□申請人與學生共同創作
□申請人僅為指導老師

	作品獲獎情形
	申請獎勵類別(務必勾選，說明如右)：□ 1 □ 2 □ 3
競賽是否明列有前3名獎項(附證明)：□ 是 □ 否 
得獎日期：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競賽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級：
獎項/名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獎勵類別
1.推動委員會通過之「重點獎勵設計競賽」。（附件一）
2.屬教育部最新公告「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第五點附表」範圍。
◎ 網站查詢：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9332
3.推動委員會通過之「建築暨設計獎項」。（附件一）

	
	申請獎勵類別(務必勾選，說明如右)：□ 1 □ 2 □ 3
競賽是否明列有前3名獎項(附證明)： □ 是 □ 否
得獎日期：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競賽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獎項/名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一作品本年度獲多種獎項，如已能確認獲獎勵分數多寡，請自行擇優，切勿再重複表列；倘無法確認，務必表列在同一張申請表，如仍不足表列，則可另頁，惟編號需相同。）

	得獎證明
	（請務必檢附相關得獎證明文件影本及競賽獲獎官網圖片，以利審核) 
（※同一作品填2個以上獲獎情形，皆需附相對應之證明）

	得獎率證明或說明(含參加人數及得獎數)
	（※同一作品填2個以上獲獎情形，皆需附相對應之證明或說明）



	※以下需二擇一勾選
[bookmark: _GoBack]1.□本作品確屬本年度（2025）得獎作品，僅由本人首次且無本校其他教師提出，絕無重複申請之情事。
2.□本作品去年曾申請本校作品獎勵，獲獎勵分數      （未獲獎勵請填：0），惟因本年度獲第1類重點獎勵設計競賽獎項，擬申請獎勵差額（申請獎勵分數差額，以一年內且一次為限）

申請人確認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 所 初 審

	· 通過
依自訂審查程序初審，得獎作品屬獎勵範圍。
統一造冊併同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送研發處彙整。

· 未通過   經自訂審查程序初審，未符獎勵範圍。
經系初審而未獲通過之申請案，學院不再進行複審；惟亦請另行造冊，以利跨年度查核。
	系(所)承辦人
主任(所長)

	學 院 複 審

	經    年    月    日複審會議審查決議：

· 通過    核予獎勵分數：__________分。
統一造冊送研發處依校內程序統籌辦理獎勵金作業。

· 未通過   經複審委員審查結果不予獎勵，且依規定不得重複提出申請。
	院長





（原申請書及其附件請各系自存）


   附件一
※重點獎勵設計競賽獎勵金原則（Red Dot、IF及IDEA）
一、Red Dot Award（概念設計獎，42類別）
    Best of the best：50分/件    Winner：25分/件
二、IF Award      
    Winner：25分/件
三、IDEA Award   
    金獎 50分/件，銀獎 35分/件，銅獎 25分/件
※建築暨設計獎項
1、 綜合類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執行單位
	備註

	金點設計獎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國際參與

	台北設計獎 
	臺北市政府
	國際參與



2、 建築類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執行單位
	備註

	台灣建築獎
	建築師公會
	

	遠東建築獎
	東集團－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
	

	La Biennale di Venezia
威尼斯雙年展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Biennale Rotterdam
	
	

	Asia Pacific Interior Design Awards
	Hong Kong Interior Design Association
	

	JCD 日本空間設計獎
	日本商業環境設計協會
	

	台灣ADA新銳建築獎
	建築世代會
	

	台灣室內設計大獎TID
	
	



3、 設計類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執行單位
	備註

	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國際參與 國際評審

	技嘉「奇想‧設計大賽」
	技嘉教育基金會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教育部/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全球自行車設計比賽（IBDC）
	經濟部技術處/健康科技中心
	國際參與 國際評審

	光寶創新獎
	光寶科技
	國際參與 國際評審

	手提包創新設計競賽
	經濟部工業局/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台灣國際平面海報設計獎
（台灣國際海報設計獎或
台灣國際企業識別設計獎）
	經濟部商業司
	國際參與

	金馬獎
	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研發成果(教師藝術與設計類競賽作品)獎勵分數標準

	             等級
獎項類別
	全場大獎
	金獎
（第一名）
	銀獎
（第二名）
	銅獎
（第三獎）
	優選

	重點獎勵設計競賽
	50
（Red Dot Best of Best）
(iF Design Talent Award Gold)
	50 (IDEA Award)
	35 (IDEA Award)
	25 (IDEA Award)
	25
（Red Dot Winner、iF Design Talent Award）

	教育部藝術與設計國際競賽
	第一等
	40
	30
	20
	10
	未設置前三名獎項之競賽，經專案審查、核給「優選者」獎勵分數。

	
	第二等
	25
	20 
	10
	5
	

	
	第三等
	10
	8  
	6 
	4 
	

	校內建築暨設計獎項
	15
	10
	6
	4
	

	備註
	1. 重點獎勵設計競賽包含「Red Dot Design Award- Design Concept」、「iF Design Talent Award」、「IDEA Design Award」。
2. Red Dot Award：Brands & Communication Design並非concept紅點獎，依「教育部藝術與設計國際競賽」標準核發。
3. 教育部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之等級詳見「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第五點附表修正規定」。
4. 校內建築暨設計獎項詳見「109年度第1次重點計畫推動委員會會議紀錄」。
5. 老師與學生共同參賽者，給予等同教師作品獎勵等級50%獎勵分數。如為指導學生參賽得獎，應檢附指導證明，獎勵分數等同教師作品獎勵等級50%獎勵分數。
6. 未設置前3名獎項之競賽，申請教師需主動提供該年度之得獎率證明或說明，經專案審查核給「優選者」（或相當優選者）獎勵分數。得獎率10％（含）以下者，以該競賽之銅獎獎勵分數核給；得獎率10％以上者，以銅獎之獎勵分數50％核給。申請教師未主動提供得獎率，則至多核給該競賽銅獎獎勵分數之50％，且不得對審查結果提出疑義。
7. 每位老師申請獎勵件數上限為15篇（比照論文獎勵）；獲重點獎勵設計競賽則不在此限。
8. 本獎勵分數標準得經複審會議決議變更之，惟變更後自次年複審會議開始適用。




